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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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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11條

–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地面水體之事
業、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家戶，應依其排放之水質水
量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計算方式核定其排放之
水質水量，徵收水污染防治費。

基於「污染者付費」原則搭配經濟誘因，促使
降低污染排放量。

徵收所得將專款專用於水污染防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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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自104年5月1日起，分3階段開徵

• 事業（畜牧業除外） 約5,500家
•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 （含科學園區）76系統

（約1.5萬納管事業）

• 畜牧業 約6,000家

第一階段
(104年5月起)

第二階段
(106年1月起)

第三階段
徵收對象 數量

• 公共污水下水道
• 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
•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

3,057系統
（327萬戶）

• 家戶 約530萬戶

壹、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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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第3階段水污費原訂107年1月1日起開徵。

考量課徵家戶水污費所能達到減少污染排放

之行為制約效果恐有侷限性，且公共污水下

水道乃政府應提供之公共基礎建設服務，一

般家戶並無法自行決定下水道的興建與接管，

如課徵其水污費，如同懲罰未接管的家戶。

爰此，立法委員提案修正水污染防治法第11

條及第44條，並於106年10月23日一讀審查

通過刪除應向家戶徵收水污費及相關支用用

途之規定。

壹、背景



貳、徵收現況-分年折扣

水污費自104年5月1日開徵，每半年申報繳納1次。

第1年(104年)費額打5折，逐年以10%遞增。

全面採網路方式申報，並提供銀行、超商、郵局、農
（漁）會等多元管道方便民眾繳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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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徵收現況-計費方式

排放濃度優惠，排放濃度越低，繳費越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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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額 =∑[(費率 x 排放水質) x 排放水量] 

排放濃度與該項目放流水標準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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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徵收現況-各期費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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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水污費迄今共徵收5期，累計徵收金額約5億8,106萬元。

 每家平均年繳費額（以106年第1期徵收金額估算）：
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：約100 萬元
事業（不含畜牧業）：約3.6 萬元

畜牧業：約1.8 萬元

新臺幣(萬元)

20,490



貳、徵收現況-費額推估

9

以今(106)年上半年之徵收費額推估（費額打

7折，徵收約2億元，全年預估約4億元），至

109年時（無年度折扣）每年水污費約可徵收

5.7億元。

40%分配中央（約2.3億元），60%分配地方

（約3.4億元），分配中央之水污費大部分仍

將用於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各項水污染防治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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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畜牧業徵收情形

加強宣傳

向各畜牧業徵收
對象宣傳水污費
申報事項
 清查徵收對象
 製作宣傳摺頁及網

頁
 掛號寄送徵收規定

及通知
 辦理宣傳說明會

簡政便民

落實輔導

簡化各項水污
費申報程序
 除依水質水量申

報，養豬業可依
在養頭數申報

提供多元輔導
管道
 本署、地方環保

局及委託養豬協
會共同輔導

 設置諮詢專線
 各地養豬協會分

會設立專屬服務
專區

由於多數畜牧業規模不大(以養豬業為例，有9成飼養頭數低於2000頭)，
加上業者年齡較大，有法規認知及不諳電腦操作等困難，透過下列方式
逐一克服。



 11月中
提報轄內屬畜
牧業名單。

 12月底
105年12月底
寄發開徵通知
及宣傳摺頁。

 9月初
函請縣市環保
局進行轄內清
查作業並回報
相關資料。

105
9月

106年
1月

106年
6月106年

4月
105年
11月

106年
7月

 6月初
寄送申報通知及申
報系統帳號密碼。

縣市環保局

環保署

參、畜牧業徵收情形

• 到戶輔導業者及辦理徵收說明會

加強宣傳-清查徵收對象

11



12

參、畜牧業徵收情形

比對方式 濃度(C)優惠費額

C < 10% 免繳費

10% ≦ C ≦30% 原始費額 X 15%

30% < C ≦40% 原始費額 X 40%

40% < C ≦60% 原始費額 X 60%

60% < C ≦80% 原始費額 X 80%

C＞80% 原始費額 X 100%申
報
方
式

依在養頭數申報

依水質水量申報

小規模
畜牧業

無水質
水量資料

免負擔
檢測費用

年度優惠折扣 每頭豬優惠費額

106年7折 17.2元

107年8折 19.7元

108年9折 22.1元

109年全額收費 24.6元

註:以每頭豬排放20公升廢水，排放濃度為
放流水標準90%計算

簡政便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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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畜牧業徵收情形

二、養豬協會協助輔導作業

以畜牧業熟悉語言深入各農
戶進行水污費申報輔導

全國16處分會各別辦理水污
費徵收說明會

各分會設立水污費諮詢專線及
協助畜牧業線上申報成立服務
專區

一、各單位分工合作

落實輔導

宣傳、說明、
諮詢輔導

畜牧
業者

環保署

環保局
畜牧團體

(養豬協會)

清查、諮詢
輔導

到戶輔導
協助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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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畜牧業徵收情形

可免繳納水污費規定

取得沼渣沼液農
地肥分使用計畫
同意，施灌的沼
渣沼液量

核准之農業廢棄
物再利用計畫進
行再利用之禽畜
糞尿 符合放流水標準

之核准回收再利
用作為植物澆灌
之畜牧廢水量

三、相關配套措施



參、畜牧業徵收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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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5,200萬元

99%

32%

68%

申報率

徵收費額

申報計費方式

徵收家數

近6千家

統計至10月26日

依
在
養
頭
數
申
報

依
水
質
水
量
申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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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執行成果及效益

成果一、水污費徵收作業

 透過加強宣傳輔導，各期申報率均達99%以上。

 辦理水污費申報案件審核及停徵結算。



肆、執行成果及效益

 成果二、搭配公共建設經費補助地方執行水污染
防治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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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源
稽查管制

推動畜牧業
沼渣沼液
政策

其他作為

海底(漂)垃
圾調查及
清除

事業、下水道系統查核/稽查

不明暗管查獲/封閉/拆除

處理設施功能評鑑

召開宣導說明會。

協助撰寫沼渣沼液農地肥分
使用計畫書。

畜牧業者沼渣沼液檢測分析

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
導活動

保育海洋環境
水體垃圾清除

水體水質監測

法規宣導說明會
河川巡守及淨溪

01

0203

04



肆、執行成果及效益

撰寫肥分使用
申請計畫書

大型養豬場協助
小養豬場處理

補助購置施灌
車輛與機具

田肥水清 省
水

省
電

省
化
肥

省
污
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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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核准102場
已有6案提出申請

已補助3縣市

成果三、增進資源再利用-推動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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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

 水污費徵收係基於「污染者付費」精神，透過經濟誘因
促使業者減少污染排放，未來將持續滾動檢討徵收項目
及費率。

 水污費將專款專用於水污染防治工作，搭配公共建設及
前瞻水環境計畫經費，結合相關部會資源，共同投入水
體環境改善工作，提升民眾生活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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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導


